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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邢台新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5”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5 月 5 日 8 时 25 分许，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瑞合西一路与融兴南二街交叉口东南侧项目工地发生一

起机械伤害事件，致 1 人死亡。该事件已按要求上报市应急

管理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2025 年 5 月 9 日经开区管委会批准

由城市运行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发建设局、社会事业

局、综合执法局、总工会、大兴公安分局作为成员单位参与

事故调查，同时邀请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参加。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

严谨、注重实效的原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

定了事故性质，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及整

改措施。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 事故基本情况 

（一） 事故责任单位基本情况 

1.邢台新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台新辉公

司”），于 2017 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志广，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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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0 万 元 人 民 币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30502MA08AF7P9A，注册地址为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新兴

东大街 17 号办公楼四层西侧 8号房屋，所属行业为建筑业>

房屋建筑业>其他房屋建筑业(E4790)，经营范围包含：住宅

房屋建筑、建筑劳务分包、钢结构工程等。 

2.天津天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天建公

司”），于 2005 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于宝峰，注册资本

3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57706000451，注册

地址为天津市河北区望海楼街东五经路 32 号，所属行业为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工程技术与设计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M7481)，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招

投标代理服务、劳务服务等。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康龙化成（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龙化成公司”），于 2021 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楼柏良，

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400MA04GDFK29，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泰河路 6 号 1 幢 5 层 511，所属行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

(M7590)，经营范围包含：药用化合物、化学药、生物制品、

生物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

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药品生产。 

2.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四公司”），于 2003 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晓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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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资 本 10125 万 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0001043234377，注册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合

作路 285 号，所属行业为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其他建筑安装

业>其他建筑安装(E4999)，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建设

工程设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等。 

（三）事发项目情况 

北京康龙化成制剂开发及生产 CDMO 平台项目二标段工

程建设单位为康龙化成公司，监理单位为天津天建公司，总

包单位为中电四公司。事发项目为二标段 3号楼管道、工艺

及蒸汽管道工程“空调水管道、给排水管道、支吊架安装等”，

该工程劳务分包单位为邢台新辉公司，合同价款：

2642063.95 元。合同工期：2025 年 3 月 27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四）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2025年 3月 28日邢台新辉公司与高从贵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内容要求高从贵在该项目从事普工岗位工作。合同期

限：2025 年 3 月 28 日至二标段管道安装工作任务完成即行

终止。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合西一路与

融兴南二街交叉口东南侧项目工地，在 3#楼 3层东侧停放一

台升降车，升降车东西向停放，机头（转向轴）朝西，后端

朝东。升降车控制器上有多处血迹。升降车南侧为卫生间，

卫生间门前和门内西北角地面上有大量血迹，现场已设置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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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线。 

 

（1）事发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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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升降车整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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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降车操作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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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经询问笔录得知：2025 年 5月 5日上午 7 点，高从贵和

曹江华在项目工地3#楼3层东南侧卫生间干排水管道施工作

业，高从贵为升降车操作人员，曹江华为监护人员。8点 20

分许，卫生间内施工完成，高从贵要把升降车从卫生间内开

出，卫生间门前过道较窄，要将升降车开出需多次调整。曹

江华在卫生间北侧楼道内观察升降车头与墙壁的距离，高从

贵在地面手持升降车操作手柄操作升降车移动，高从贵操作

升降车向后移动后，升降车无移动情况，此时升降车右后轮

斜着在门框位置，车身区域四分之三已出卫生间门洞。曹江

华发现升降车异常后，前往升降车后侧查看发现高从贵趴在

升降车右后方地面上，曹江华立即喊人将升降车挪出，班组

长董淑刚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120 到达现场后，对高从

贵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应急救援处置过程 

2025 年 5 月 5 日 8 时 26 分北京急救中心接报此事件，

及时派出 120 急救车，于 8 时 36 分急救车组到达工地现场

并即刻检查患者伤情，查体见患者俯卧于地面，意识丧失，

头颅畸形，额面部缺失，可见颅内组织外露及大量出血，出

血量约 2000ml、部分血液已凝固，触诊颈动脉搏动消失，行

心电图检查示心室停搏。因现场无患者家属，即向其单位负

责人（董淑刚）交代病情，患者伤势严重己无生命体征，单

位负责人（董淑刚）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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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报后，经开区工委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进行部署，

要求“相关部门立即开展事故调查，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快

速查明事故原因。”开发建设局、城市运行局、公安、属地

街道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城市运行局、公安相关

负责同志立即开展事故现场调查工作，对事故现场进行封

锁，控制相关人员。 

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的信息报告、事

故处置和医疗救护进行评估，讨论得出未发现本次事故应急

救援过程中出现明显问题。 

（三）事故伤亡情况及善后情况 

高从贵，男，54 岁，河北省邯郸市人。此次事故中，高

从贵经抢救无效死亡，中电四公司与邢台新辉公司联合成立

了高从贵善后工作小组，并委派相关领导及员工组成陪护

组、家属生活保障组，专人 24 小时全程陪同家属办理相关

事宜。家属对死亡原因无异议。 

法医鉴定情况：经对高从贵尸体进行尸表检验，头面部

及双耳可见多发挫伤，口鼻腔可见血液流出，左耳道可见血

液流出；CT 显示颅骨多发骨折，颅底骨折，气颅；经毒物检

验，在所送高从贵的心血中未检出乙醇，未检出常见巴比妥

类、吩噻嗪类和苯二氮卓类催眠镇静药。结合现场及案情综

合分析，高从贵符合钝性外力作用于头部至颅脑损伤死亡。  

综上所述，高从贵符合钝性外力作用于头部至颅脑损伤

死亡。 

三、事故调查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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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鉴定情况 

调查组委托北京科检检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对事故现

场进行技术鉴定，根据尸体检验、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信息，

结合模拟实验结果，分析结果如下： 

1.通过高从贵尸体检验所见损伤情况，反映出高从贵头

部受到质地较硬的钝性物体对称性机械作用（挤压），形成

双侧耳廓挫伤，导致颅骨多发骨折，颅底骨折、气颅现象；

右眉弓2处挫裂创符合滑落过程中撞击升降车底座棱边所形

成。 

2.通过对高从贵佩戴的安全帽的检验所发现的帽体左

侧至顶部有局部擦刮擦蹭痕迹、左后侧下沿有凹陷变形且下

缘底部有裂纹，帽边缘表面有擦刮痕迹和灰色附着物附着等

现象，符合事发时高从贵头部左侧与墙垛形成动态挤压；安

全帽右侧中间部位由下至上延伸至头顶部有血迹和泥土混

合物，在安全帽右耳处下沿边缘处有擦碰刮擦痕迹和混合血

迹污染物等现象，符合事发时高从贵头部右侧与升降车左后

边缘形成动态挤压。 

3.通过对升降车的勘查，发现升降车尾部左侧边缘距地

面高120cm处侵染血迹、放射性向外喷溅血迹及伴有延伸至

地面流柱状血迹以及升降车左后侧底座上方距地面高度约

59cm处的剪叉支架外表面的喷溅状血迹和升降车底座后边

缘流柱状血迹，符合高从贵在距地面120cm处头部右侧与升

降车接触后受伤出血后又下滑至距地面59cm处再次与升降

车左侧底座右边缘碰撞的成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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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现场勘查发现的卫生间门口的西侧墙垛水泥墙

表面距地面102cm至122cm处有面积为18.5cm*20cm的擦蹭痕

迹，此处墙面光滑，并伴有5条横向划痕的现象，以及内侧

墙壁在距地面80cm处有多处片状褐色斑迹等现象，符合高从

贵在距地面120cm处头部左侧与卫生间门口挤压接触下滑的

成伤过程。  

5.综合现场门口墙垛上的擦蹭痕迹和升降车血迹的高

度、位置、形态、分布情况等，具备作用力支点条件和承痕

体、造痕体相对应的条件关系，符合高从贵操控升降车移出

卫生间过程中被倒退的升降车与卫生间门口墙垛共同作用

挤压头部导致高从贵颅脑损伤死亡的形成条件。 

（二）安全管理情况 

1.中电四公司作为项目总包单位，中电四公司将项目二

标段3号楼管道、工艺及蒸汽管道工程发包给劳务分包单位

邢台新辉公司，并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成立了项目部，项目

部设置安全部，配备6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所有安全管理

人员均持证上岗。项目部编制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等安全管理文件；按施工内容编制了《升降车安全操作规程》

等安全操作规程；组织进场工人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并对

分包单位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组织开展日安全巡查、周安

全检查、月度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进行跟踪整

改。 

2.天津天建公司作为项目的监理单位，按合同约定及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成立了项目监理部，配备了具有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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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理人员。根据事发项目的施工特点制定了监理规划和各

分项监理实施细则。通过巡检、抽查等方式开展监理工作，

每周组织召开监理例会，对一周的施工监理情况进行通报，

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但该单位在安全管理

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天津天建公司对所承揽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

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高从贵违章操控升降车的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 

3.邢台新辉公司作为项目劳务分包单位，建立了项目安

全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组织进场工人进行

了安全教育培训，每日组织召开班前会议，对当日工作进行

部署和安全提醒，每日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排查并

督促整改。但该单位在安全管理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未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教育培训 

邢台新辉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

式，未达到应有的培训效果。从业人员欠缺必备的安全生产

知识，不熟悉相关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2）作业现场隐患排查不到位 

邢台新辉公司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

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高从贵违章操控升降车的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四、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查，及时提取了相

关证据资料，对事故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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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高从贵作为升降车操控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按照中

电四公司制定的《升降车安全操作规程》第 19 条
1
、《关于

发布升降车综合管理要求的通知》第四条
2
和第五条

3
要求执

行，在操控升降车出门洞时，未根据周围环境选择在升降车

的前方或后方操作，且未尽量远离升降车，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邢台新辉公司未严格督促高从贵落实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

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高从贵违章操控升降车的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对高从贵进行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

造成高从贵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未按照中电四公司制定的《升降车安全操作规程》

第 19 条、《关于发布升降车综合管理要求的通知》第四条

和第五条要求执行，在操控升降车出门洞时，未根据周围环
                                                        
[1] 中电四公司《升降车安全操作规程》第 19 条要求：狭窄区域作业时，施工人员下车操作，视周边情况

采取可靠操作方式。 

[2] 中电四公司《关于发布升降车综合管理要求的通知》（2025 年 2 月 25 日生效）第四条：升降车作业

前准备。第 2 款：升降车作业前，操作人员和监护人应检查升降车的作业环境，存在问题的应采取有效措

施，否则严禁作业。第 1 项要求：地面平整度是否满足升降车行驶要求，行程线路上有无影响升降车行驶

的障碍物。第 3 款要求：升降车使用时需携带以下材料：实名制管理卡、日点检表、操作规程、限载牌、

车内操作 3M 限高牌（张贴于操作员手柄处）等管理信息；（升降车 3M 限高牌中要求“行进中存在净高小

于 3M 的结构时禁止在升降车平台内操作。 
[3] 中电四公司《关于发布升降车综合管理要求的通知》（2025 年 2 月 25 日生效）第五条：升降车操作

要求。第 9 款要求：在 3M 以下结构物（门洞等）上方或门上需要张贴/悬挂警示标识，标识名称为升降车

通过此处请下车操作，请勿站在车侧方操作，避免挤伤。第 10 款要求：在驾驶升降车水平行进过程中，要

注意甄别作业现场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在升降车上方操作还是在地面操作，应重点注意以下问题：

1.驾驶升降车在临边、洞口、上下坡、路面坑洼不平等区域移动时，操作人员应在地面操作升降车，并将

设备手柄调为低速挡，避免发生因操作不当导致的车辆倾倒或坠落进而引发的人员伤害事故；2.驾驶升降

车行进路线上，存在净高小于 3M 的门洞、横梁、钢结构支架、吊顶等结构时，操作人员应在地面操作升降

车，并将设备手柄调为低速挡，避免发生因操作不当导致的车辆护栏与结构挤压伤害事故；3.在地面操作

升降车时，应根据环境情况选择在车辆的前方或者侧方操作：若两侧操作空间较大，应在车辆的侧面操作

车辆；若两侧操作空间较小，如廊道等，应在车辆的前方或后方操作，此时操作者应尽量远离升降车；操

作人员应特别注意自身与车身、车身与其他人员、车身与周边其他结构的距离，避免发生车辆挤压伤害；

另外，在地面操作升降车时，车辆平台内不得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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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选择在升降车的前方或后方操作，且未尽量远离升降车，

导致事故发生。 

2.天津天建公司对所承揽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

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高从贵违章操控升降车的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公安机关调查，本次事故中无证据证明死者死亡系他

杀。 

（四）事故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事故调查组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因违章作业引发的一般生

产安全事故。 

五、行业部门履职情况 

（一）检查情况 

2024年 1月 12日开发建设局对该项目开展首次工作会。

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实施办法》京建法〔2019〕16 号

等文件要求，开发建设局结合本工程的特点、性质、规模等

情况，制定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计划。截至事件发生日，开发

建设局按照工作计划应对该项目监督检查 5次，实际对该项

目监督检查 12 次。具体情况如下： 

开发建设局对该项目共开展 12 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分别为日常检查 4 次、专项检查 2 次、项目互查 3 次、百日

行动检查 3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现场临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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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防护问题、现场临时用电问题、物料堆放消防问题等，以

上问题均已整改完毕并形成整改报告。 

（二）约谈情况 

开发建设局约谈该项目三次，分别为 2024 年 1月 12 日

约谈三方项目负责人。2024 年 10 月 18 日约谈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施工 单位公司副总和项目负责人、监理单位公司

副总和项目负责人。2025 年 1 月 6 日约谈施工单位项目负

责人。 

（三）安全提示和培训情况 

1.开发建设局共组织召开全区项目负责人视频会议 67 

次。2024 年 7月 9 日视频会议中开发建设局对各项目强调剪

刀车等设备引发的机械伤害事故隐患列为重点排查问题隐

患。 

2.开发建设局组织现场会议和培训共计 4 次。分别为

2024 年 4月 18 日施工现场应急演练观摩会、2024 年 6 月 27

日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警示教育大会、

2025 年 4 月 18 日施工现场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会。2025 年 4

月 22 日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防汛工作专题培训会。 

3.2024年9月开发建设局组织全区项目参建人员进行体

验式培训。该项目人员参与安全体验式培训共计 5 次，分别

为 2024 年 3 月 26 日、2024 年 9月 4 日、2024 年 9 月 11 日、

2024 年 9月 13 日、2025 年 3 月 14 日。 

（四）事发后工作情况 

开发建设局事发后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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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立即约谈参建三方负责人，要求项目停工整改并下

达通知书，对项目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设备

设施、作业流程及现场管理环节等；二是事发当天下午组织

召开全区在建项目视频工作会议，会上通报事件情况，部署

安全生产强化措施，要求各项目举一反三，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在全区范围开展自查自纠工作，重点检查高风险作业环

节；三是督促项目设立善后小组并安排专人及时跟进人员赔

偿及家属沟通工作。善后工作已稳妥处理，家属情绪稳定；

四是开展现场排查隐患，督促项目整改隐患，同时将发现的

问题隐患移交至执法部门。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组依据

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及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高从贵作为升降车操控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按照中

电四公司制定的《升降车安全操作规程》第 19 条、《关于

发布升降车综合管理要求的通知》第四条和第五条要求执

行，在操控升降车出门洞时，未根据周围环境选择在升降车

的前方或后方操作，且未尽量远离升降车，导致事故发生。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责任追

究
4
。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

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16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李志广，作为邢台新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本

单位各项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任落

实不到位；对项目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监督管理不到位；

对施工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督

促不到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有关规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有

关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李志广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

四十的罚款。 

2.董淑刚，作为邢台新辉公司项目负责人，未认真履行

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对项目人员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施工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督促不到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

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

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综合执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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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局对董淑刚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

以下的罚款。 

3.赵玉双，作为邢台新辉公司项目安全员，未认真履行

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落实企业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的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执行情

况监督检查不到位；未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有效的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工作，造成高从贵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不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

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有关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综合执

法局对赵玉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

以下的罚款。 

4.曹江华，作为邢台新辉公司现场升降车作业监护人

员，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

落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对施工现

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

对曹江华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

的罚款。 

5.于宝峰，作为天津天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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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不到位；对项目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监督管理不到

位；对所承揽的监理项目监督检查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以

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一）项、第（五）项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有关规定，建议由综合

执法局对于宝峰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李轲，作为天津天建公司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认真

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对项目人员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监督管理不到位；落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

到位，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

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

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李轲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

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7.边然，作为天津天建公司项目安全监理工程师，未认

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落实企业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

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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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项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边然处上一年年收入

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邢台新辉公司作为项目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施工人员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落实不到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

位；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项有关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邢台新辉公司处三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天津天建公司作为项目监理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

位,导致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有关规定，建议由综合执法局对天

津天建公司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邢台新辉公司、天津天建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

训，做到举一反三，健全完善企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有效

规范和强化安全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

设并确保真正落实到位。要继续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重点落实好“主要负责人亲自上手、准确掌握基本知识、

风险辨识评估全面、制定风险管控措施针对性要强、促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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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管理体系有机融合、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要简明实用”六

项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工作。 

（二）强化建筑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邢台新辉公司、天津天建公司要针对本单位目前所有在

建或承接项目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把握好

“风险辨识、风险评估、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持

续改进提升”五个关键环节，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积

极指导和督促现场施工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各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要求开展施工作业活动，

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强化施工项目相关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邢台新辉公司要持续加强各在建项目中管理人员及施

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牢固树立“安全培训不到位就

是重大安全隐患”思想，坚持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原则，做到

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确保相关从业人员具备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增强安

全意识与责任意识，同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四）强化各类外包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康龙化成公司、中电四公司要以本次事故为鉴，在原有

工作基础上向前一步，加强对各施工项目外包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开展安全检查，明确本单位与

外包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规范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督促外包单位强化高风险作业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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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确保此类在建施工项目安全有序进行。 

（五）强化行业及辖区内在建工程的安全监管工作 

开发建设局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

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加强本行业、本辖区

内各在建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管，加大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力

度，及时纠正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督促

各相关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隐患整

改到位，严防事故发生。 

下一步，对事故认定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由综合执法

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至事故调

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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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业现场隐患排查不到位
	邢台新辉公司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高从贵违章操控升降车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四、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二） 间接原因

	1.邢台新辉公司未严格督促高从贵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高从贵违章操控升降车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高从贵进行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造成高从贵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按照中电四公司制定的《升降车安全操作规程》第19条、《关于发布升降车综合管理要求的通知》第四条和第五条要求执行，在操控升降车出门洞时，未根据周围环境选择在升降车的前方或后方操作，且未尽量远离升降车，导致事故发生。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公安机关调查，本次事故中无证据证明死者死亡系他杀。
	（四）事故性质
	（一）检查情况
	2024年1月12日开发建设局对该项目开展首次工作会。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实施办法》京建法〔2019〕16号等文件要求，开发建设局结合本工程的特点、性质、规模等情况，制定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计划。截至事件发生日，开发建设局按照工作计划应对该项目监督检查5次，实际对该项目监督检查12次。具体情况如下：
	开发建设局对该项目共开展12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分别为日常检查4次、专项检查2次、项目互查3次、百日行动检查3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现场临边洞口防护问题、现场临时用电问题、物料堆放消防问题等，以上问题均已整改完毕并形成整改报告。
	（二）约谈情况
	开发建设局约谈该项目三次，分别为2024年1月12日约谈三方项目负责人。2024年10月18日约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 单位公司副总和项目负责人、监理单位公司副总和项目负责人。2025 年1月6日约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三）安全提示和培训情况
	1.开发建设局共组织召开全区项目负责人视频会议67 次。2024年7月9日视频会议中开发建设局对各项目强调剪刀车等设备引发的机械伤害事故隐患列为重点排查问题隐患。
	2.开发建设局组织现场会议和培训共计4次。分别为2024年4月18日施工现场应急演练观摩会、2024年6月27日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警示教育大会、2025年4月18日施工现场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会。2025年4月22日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防汛工作专题培训会。
	3.2024年9月开发建设局组织全区项目参建人员进行体验式培训。该项目人员参与安全体验式培训共计5次，分别为2024年3月26日、2024年9月4日、2024年9月11日、2024年9月13日、2025年3月14日。
	（四）事发后工作情况
	开发建设局事发后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一是立即约谈参建三方负责人，要求项目停工整改并下达通知书，对项目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设备设施、作业流程及现场管理环节等；二是事发当天下午组织召开全区在建项目视频工作会议，会上通报事件情况，部署安全生产强化措施，要求各项目举一反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在全区范围开展自查自纠工作，重点检查高风险作业环节；三是督促项目设立善后小组并安排专人及时跟进人员赔偿及家属沟通工作。善后工作已稳妥处理，家属情绪稳定；四是开展现场排查隐患，督促项目整改隐患，同时将发现的问题隐患移交至执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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